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市市场监管委关于2025年国家与地方联动

产品第二批质量监督抽查情况的通报

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2025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的通知》（国市监质监发[2025]24号）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2025年产品质量国家与地方联动抽查计划表》
中的产品、区域，组织开展国家和地方联动抽查。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我市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开展了质量监督抽查工作，现将抽查情况通报如下。
基本情况

本次抽查产品为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等2种产品。共抽查产品25批次，未发现不合格产品。

抽查结果分析
（一）电动自行车电池。共抽查我市9家经销单位的10批次产品。重点对2hr容量、大电流放电、能量密度、低温容量、快速充电能力、防爆能力等项目进行了检验。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
（二）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共抽查我市12家经销单位的15批次产品。重点对外壳冲击、跌落、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电气强度、防触电保护、非正常工作、超温保护、过充切断、延时切断、耐热、灼热丝、编码等项目进行了检验。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
三、工作要求

各区市场监管局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天津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办法》等规定要求，督促企业依法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维护产品质量安全。

附件： 2025年国家与地方联动产品第二批质量监督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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